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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质量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浙江金马逊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丽水学院、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林姚辰、林伟明、张树有、蒋兰芳、林云峰、李毅、刘建胜、叶冬冬、王自

立、丁银萍、林海松、赵洪森、杜佳富、陈宣辰、袁静燕、张立杰、陈芳吉、朱潇潇、杨朱萍。 

本文件评审专家组长：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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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管路制造装备 数控弯管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航空管路制造装备数控弯管机的型式、基本参数、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质量承诺。 
本文件适用于航空管路在冷态或热态下弯曲的缠绕式数控弯管机（以下简称“弯管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4879 防锈包装 

GB/T 5226.1—2019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6576—2002 机床润滑系统 

GB/T 7932—2017 气动 对系统及其元件的一般规则和安全要求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3306 标牌 

GB/T 26220—2010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机床数值控制 数控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 28760—2012 弯管机 安全技术要求 

GB/T 28763—2012 数控弯管机 

JB/T 8356 机床包装 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GB/T 28763—2012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型式 

弯管机的型式主要有三种：机头固定型（见图1）、机头旋转型（见图2）和机头横移升降型（见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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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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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本参数 

弯管机的基本参数见表1。 

表1 基本参数 

6 基本要求 

6.1 设计研发 

6.1.1 应采用设计软件对主体机械结构和主要受力部件进行强度校核。 

6.1.2 应采用金属管材弯曲回弹数据库数据对弯管模具开展三维设计。 

6.1.3 应采用虚拟仿真软件对航空管路进行弯管运动仿真和干涉检查。 

6.2 原材料和零部件 

6.2.1 弯管机电气柜防护措施应达到 IP54级别。 

6.2.2 送料轴减速机的背隙应≤7arcmin，噪音值应≤70 dB（A）。 

6.2.3 弯曲轴减速机的背隙应≤15arcmin，噪音值应≤75 dB（A）。 

6.2.4 直线导轨行走平行度应不低于 0.024 mm/1000 mm，表面硬度应满足 58 HRC~62 HRC。 

6.2.5 转料轴减速机的背隙≤5arcmin，噪音值≤70 dB（A）。 

6.2.6 送料轴滚珠丝杠副的丝杠滚道表面硬度应≥58 HRC，运行精度满足任意 300 mm行程内，累积导

程误差应≤±0.05 mm。 

6.3 工艺装备 

应具备数控车床、加工中心、高精度外圆磨床等加工设备。 

6.4 检验检测 

项目 参数 

最大弯管外径（mm） 15 25 38 50 75 100 152 

最大弯管外径时最大管壁厚（mm） 1.2 1.5 2.0 2.5 3.5 5.0 6.0 

最小弯管半径时最大管壁厚（mm） 0.8 1.0 1.3 1.5 2.5 3.0 4.0 

最大弯管外径时最小弯曲半径（mm） ≤30 ≤50 ≤76 ≤100 ≤150 ≤200 ≤304 

最大弯曲半径（mm） ≥60 ≥100 ≥160 ≥200 ≥320 ≥400 ≥600 

最小弯曲半径（mm） ≤15 ≤25 ≤38 ≤50 ≤75 ≤100 ≤160 

最大弯曲速度（°/s） ≥40 ≥40 ≥40 ≥40 ≥35 ≥30 ≥15 

最大送料速度（mm/s） ≥1200 ≥1200 ≥1200 ≥1100 ≥800 ≥700 ≥450 

最大转料速度（°/s） ≥360 ≥360 ≥360 ≥330 ≥180 ≥140 ≥50 

最大弯曲角度（°） ≥195 

弯曲轴旋转重复定位精度（°） ≤0.04 ≤0.04 ≤0.04 ≤0.04 ≤0.05 ≤0.05 ≤0.05 

送料轴移动重复定位精度（mm） ≤0.04 ≤0.04 ≤0.04 ≤0.04 ≤0.05 ≤0.05 ≤0.05 

转料轴旋转重复定位精度（°） ≤0.04 ≤0.04 ≤0.04 ≤0.04 ≤0.05 ≤0.05 ≤0.05 

注：管壁厚以材料屈服强度为280MPa作为计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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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备主轴及模具用钢成分、机械零件几何精度、机械零件表面硬度、弯曲轴旋转重复定位精

度、送料轴移动重复定位精度、转料轴旋转重复定位精度、加工管件几何精度、加工管件壁厚减薄精

度、设备噪声的检测能力。 

7 技术要求 

7.1 工作环境 

弯管机应在温度-5℃～40℃之间，无强磁场、电场干扰和交流电网电压波动在额定电压 380 V±

10%及频率 50 Hz±0.5 Hz的环境条件下正常工作。 

7.2 外观 

7.2.1 弯管机的外表面不应有图样未规定的凸起、凹陷或粗糙不平。盖板和罩壳等接缝处应平整外露

管、线路应排列整齐、牢固。外露的结合表面不应有明显的错位。 

7.2.2 主要的外露加工表面,不应有磕碰、划伤和锈蚀。 

7.2.3 经常操作调整的零部件,如夹块座、导板座、调节螺栓、螺母、芯轴头调整机构等应发蓝,调节

手柄、手轮应镀装饰铬。 

7.3 结构性能 

7.3.1 主轴回转装置、辅推装置和送转料装置应能联动控制。 

7.3.2 辅推装置及送转料装置应具备位置和力矩等多种自动运动模式。 

7.3.3 送转料装置应具备直线运动及旋转运动功能，速度应无级可调。 

7.3.4 弯管机应具有管料中心线与弯管轮模中心自适应匹配功能。 

7.3.5 弯管机应具有夹模力、压模力、弯管力的无级调整功能。 

7.4 温热控制系统 

7.4.1 应具有弯管模具加热装置，温度范围应满足 300℃~600℃。 

7.4.2 应具备自动控温功能，温度控制精度应为±10℃。 

7.4.3 应具有加热区域与非加热区域的隔热装置。 

7.5 电气系统 

7.5.1 弯管机的电气系统应符合 GB/T 5226.1—2019的中 12.3、18.4的要求。 

7.5.2 弯管机强电柜应相对固定,且离主机距离尽量短,之间连线可用固定接线式或多芯插座,使用接

浅方式时应采用标识清晰的接线盒,导线和电缆的敷设应使两端子之间无接头或拼接点。 

7.5.3 弯管机可使用固定式操作柜或可移式操作柜。 

7.5.4 弯管机的强弱电应分开布线,布线应整齐、美观,便于维修。 

7.5.5 多种不同工作电压的导线在同一通道中(如导线管、走线槽或电缆管道装置)时,导线均应用最

高电压导线的绝缘。 

7.5.6 往复移动、拖链中使用的电缆应是专用拖链电缆,电缆回环应有足够的长度,其弯曲半径至少为

电缆外径的 10倍。 

7.5.7 固定与移动部件的电线电缆应由管夹紧固两端固定点,外露电线,电缆应有保护套管,连接处应

有接头固定。 

7.6 数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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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 弯管机的数控系统应符合 GB/T 26220—2010中 4.6 的要求。 

7.6.2 弯管机的数控系统宜采用工业计算机为上位机和 PLC 为下位机架构。 

7.6.3 数控系统上位机宜具有触摸显示功能的显示器和工业计算机。 

7.6.4 数控系统及其各装置应具备抗常规制造现场电磁骚扰能力。 

7.6.5 数控系统应具备与用户企业内部局域网连接的硬件和软件接口。 

7.6.6 数控系统应具有自动操作、手动操作、程序输入、虚拟仿真等基本功能。 

7.6.7 数控系统虚拟仿真功能应具有对导管弯曲过程是否产生干涉的判定功能。 

7.6.8 数控系统应具备与主流测量机通信功能和弯曲数据自动补偿功能。 

7.6.9 数控系统应具有断电记忆功能。 

7.6.10 弯管机各坐标轴位移量的显示精度不应低于 0.01°或 0.01 mm。 

7.6.11 数控系统应具有弯曲半径补偿功能（CLR），可对轮模半径误差进行补偿。 

7.6.12 数控系统应具备压模软接触功能，压模夹紧到位前应具有自动减速功能。 

7.7 润滑系统 

弯管机润滑系统应符合 GB/T 6576—2002 中第 7章、第 8章的要求。 

7.8 气动系统 

7.8.1 弯管机气动系统应符合 GB/T 7932—2017 中 5.2.2、5.2.3 和 5.2.5 的要求。 

7.8.2 气动系统各元器件应稳定可靠。 

7.8.3 气动系统总进气端应配置带减压阀的气源处理三联件。 

7.9 噪声 

弯管机作业时噪声≤75 dB（A）。 

7.10 装配 

7.10.1 弯管机应按装配工艺规程进行装配。不应装入图样上未规定的垫片、套等零件。 

7.10.2 弯管机上重要固定结合面如弯管模与主轴或转臂端面、主轴与转臂孔、导轨架与床身固定面

等应紧密贴合。紧固或装配后，用 0.04 mm塞尺检验，允许塞尺塞入深度不应大于接触面宽的 1/4，接

触面间可塞入塞尺部位累计长度不应大于周长的 1/10。 

7.10.3 弯管机各啮合齿轮安装后的轴向错位不大于表 2的规定。 

表2 啮合齿轮安装后的轴向错位 

7.11 安全 

7.11.1 弯管机安全防护应符合 GB 28760—2012 中 5.3、5.8 的规定。 

7.11.2 转臂在返回到极限位置时应在内侧面设置安全挡板。 

7.11.3 弯管机各机构动作应有可靠的联锁装置，在输入基本参数正确的条件下，操作或编程错误时

不应产生动作干涉和机件损坏。 

小齿轮轮缘宽度（mm） 中心错位量（mm） 

≤50 1 

＞50～150 2 

＞15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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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4 弯管机在运行时容易松动的零件，应有可靠的防松措施。 

7.11.5 弯管机上所有夹紧管子装置的锁紧机构应可靠，在弯管过程中管子不应产生松动或脱出。 

7.11.6 弯管机各运动轴应具有多种极限保护措施，除了在设备配置参数设定各轴运动极限位置外，

应在各运动轴机械极限位置处应安装机械限位装置。 

7.11.7 弯管机应具备缺相、过流、过载、短路等电气保护功能。 

7.11.8 有安全隐患的运动部件应用警示标识。 

7.11.9 转臂在弯管后返回时的扇形区范围是人员进入弯管机的主要危险区域，该区域应设置安全挡

板对转臂返回运动进行安全保护，安全挡板应满足： 

a) 安全挡板应覆盖转臂的全部侧面； 

b) 安全挡板结构上应采用全浮动式的，挡板的触发开关至少要设置三点； 

c) 安全挡板触发后转臂应立即停止运动； 

d) 安全挡板触发力：当最大弯管外径大于等于 114 mm时触发力不大于 120 N；当最大弯管外径小

于 114 mm 时触发力不大于 100 N；试验时将转臂开到 180°或 0°，使用手提式推拉型指针测

力计，站在转臂 90°处，将转臂返回或弯管，用测力计的平头触头与安全挡板垂直方向位置

触发至转臂停止，观察测力计上的锁定读数值，在安全挡板的中间及四角位置测量； 

e) 安全挡板触发后，应保证安全挡板的缓冲行程不小于 5 mm。 

7.12 精度 

7.12.1 几何精度 

7.12.1.1 主轴旋转时的径向圆跳动 

测量弯管设备主轴旋转时的径向圆跳动，其千分表的最大读数差不应超过表3的规定。 

表3 主轴旋转时的径向圆跳动 

最大弯管外径（mm） 允差值（mm） 

≤50 0.04 

＞50～100 0.07 

＞100～152 0.10 

7.12.1.2 转臂旋转时的端面圆跳动 

测量转臂旋转时的端面圆跳动，其千分表的最大读数差不应超过表 4的规定。 

表4 转臂旋转时端面圆跳动 

最大弯管外径（mm） 允差值（mm） 

≤50 0.06 

＞50～100 0.10 

＞100～152 0.15 

7.12.1.3 辅推装置和主轴的跟随精度 

侧辅推装置和主轴的跟随精度，其允差值不应超过表 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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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侧辅推装置和主轴的跟随精度 

检验项目 允差值（mm） 

侧辅推装置和主轴的跟随精度 π×R0
+0.35 

注1：R为弯曲半径。 

注2：在带有弯管角度值及侧辅推装置位移值数显的弯管机上，允许在停止后直线观察屏幕显示值计算出其差值是

否符合表中允差值规定。 

7.12.1.4 弯曲轴旋转定位精度 

弯曲轴的旋转定位精度，其允差值不应超过表 6的规定。 

表6 弯曲轴旋转定位精度 

最大弯管外径（mm） 允差(°) 

≤50 ±0.08 

＞50～100 ±0.09 

＞100～152 ±0.10 

7.12.1.5 弯曲轴旋转重复定位精度 

弯曲轴的旋转重复定位精度，其允差值不应超过表 7的规定。 

表7 弯曲轴旋转重复定位精度 

最大弯管外径（mm） 允差值（°） 
≤50 0.04 

＞50～152 0.05 

7.12.1.6 转料轴旋转定位精度 

转料轴的旋转定位精度，其允差值不应超过表 8的规定。 

表8 转料轴旋转定位精度 

最大弯管外径（mm） 允差（°） 

≤50 ±0.08 

＞50～100 ±0.09 

＞100～152 ±0.10 

7.12.1.7 转料轴旋转重复定位精度 

转料轴的旋转重复定位精度，其允差值不应超过表 9的规定。 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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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转料轴旋转重复定位精度 

最大弯管外径（mm） 允差值（°） 

≤50 0.04 

＞50～152 0.05 

7.12.1.8 送料轴移动定位精度 

送料轴的移动定位精度，其允差值不应超过表 10的规定。 

表10 送料轴移动定位精度 

最大弯管外径（mm） 允差（mm） 

≤50 ±0.08 

＞50～100 ±0.09 

＞100～152 ±0.10 

7.12.1.9 送料轴移动重复定位精度 

送料轴的移动重复定位精度，其允差值不应超过表 11的规定。 

表11 送料轴移动重复定位精度 

最大弯管外径（mm） 允差值（mm） 

≤50 0.04 

＞50～152 0.05 

7.12.1.10 转料轴（或机头升降轴）升降定位精度 

转料轴（机头升降轴）的升降的位精度，其允差值不应超过表 12的规定。 

表12 转料轴（或机头升降轴）升降定位精度 

最大弯管外径（mm） 允差（mm） 

≤50 ±0.07 
＞50～100 ±0.10 

＞100～152 ±0.13 

7.12.1.11 转料轴（或机头升降轴）升降重复定位精度 

转料轴（机头升降轴）的升降的重复定位精度，其允差值不应超过表 13的规定。 

表13 转料轴（或机头升降轴）重复升降定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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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弯管外径（mm） 允差值（mm） 

≤50 0.06 

＞50～152 0.08 

7.12.2 工作精度 

7.12.2.1 弯曲段椭圆度 

弯曲段椭圆度允差应符合表 14 的规定。对加工导管无工作压力指标时，应符合 GB/T 28763—

2012 中 6.3.1的要求。 

表14 弯曲段椭圆度要求 

导管工作压力 

MPa 
椭圆度 % 

钛及钛合金 铜管、铝管、钢管 

0＜P＜7 ≤3 ≤10 

7≤P≤21 ≤3 ≤5 

21＜P≤28 ≤3 ≤5 

7.12.2.2 弯曲导管表面质量 

铝、钢、铜合金导管弯曲段内侧的皱纹度要求，弯曲后导管表面的划伤、压痕要求见表 15。对加

工导管无工作压力指标时，应符合 GB/T 28763—2012中 6.3.2的要求。 

表15 弯曲导管表面质量弯曲导管表面质量 

序号 导管工作压力 P 
MPa 皱纹度 划伤 

mm 
压痕 
mm 

1  0<P<3.5 2% 10% δ0。 10% δ0 

2  3.5≤P≤28 1% 5% δ0 5% δ0 

注：δ0管材公称厚度。 

弯曲后导管弯曲段外侧切点处鹅头凸出量不大于 0.2 mm，见图 4所示。 

 

图4  

7.12.2.3 弯曲导管的最小壁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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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管弯曲段的最小壁厚不能超过表 16 要求。对加工导管无工作压力指标时，应符合 GB/T 28763

—2012 中 6.3.3的要求。 

表16 弯曲导管最小壁厚 

导管工作压力 

MPa 

最小壁厚 δmin 

mm 

0＜P＜7 δmin＝δ0－Δ－0.25 δ0 

7≤P≤21 δmin＝δ0－0.25 δ0 

21＜P≤28 δmin＝δ0－0.2 δ0 

注：δ0管材公称厚度；△管材壁厚的负偏差。 

7.12.2.4 弯曲角度和立体转角 

应符合GB/T 28763—2012中6.3.4的要求。 

8 试验方法 

8.1 试验条件 

试验应在符合本文件第 7.1条款规定的环境条件下进行。 

8.2 外观检验 

弯管机采用目视方式检查设备外观，局部区域可使用5倍放大镜进行检查。设备的外观应符合本

文件第7.2条款的规定。 

8.3 结构性能检验 

8.3.1 检验各种限位、联锁、超载保护装置、转臂、安全挡板和急停按钮等安全装置的可靠性。 

8.3.2 检查主轴旋转动作、夹模动作、压模动作、侧辅推动作、送料动作、转料动作、转臂回转动

作等各种动作的灵活性、一致性、可靠性。 

8.3.3 检查各种可进行调整或调节装置的可靠性（包括触摸屏各种参数设置）。 

8.3.4 检查所有指示器、计数器及各种显示装置的可靠性。 

8.3.5 检查润滑装置的可靠性。 

8.3.6 检查气动装置的可靠性。 

8.3.7 检查电气及数控系统的可靠性。 

8.4 温热控制系统检验 

8.4.1 采用温度测量仪对跟模具与管料接触的 3个关键区域：弯曲起点、弯曲中点、弯曲终点，每

个区域选取 2个对称测量点进行测量。 

8.4.2 每个独立的模具上测三个点的温度，取其平均值为该区域的温度。 

8.5 电气系统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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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 28763—2012中7.12的规定进行。 

8.6 数控系统检验 

按GB/T 26220—2010中5.6、GB/T 28763—2012中7.13的规定进行。 

8.7 润滑系统检验 

按GB/T 6576—2002中第7章、第8章的规定进行。 

8.8 气动系统检验 

按GB/T 28763—2012中7.15，GB/T 7932—2017中5.2.2、5.2.3和5.2.5的规定进行。 

8.9 噪声检验 

按GB/T 28763—2012中7.17的规定进行。 

8.10 装配检验 

按GB/T 28763—2012中7.16的规定进行。 

8.11 空运转及负载试验 

8.11.1 空运转时间不应少于 8小时，其中在最高速度运转时间不少于 1小时。对能进行自动或半自

动工作的机构及调整状态的单动动作，应同时运转。 

8.11.2 空运转试验时，在每一循环过程中各执行机构的最大动作规范分 5次完成。 

8.11.3 各循环间停歇时间一般为一个工作循环的 1/2，最长不应超过 1分钟。 

8.11.4 空运转试验应在多级速度下进行全行程试验和点动试验，试验次数不应少于 7次。 

8.11.5 弯管机应做满负荷试验，按其最大弯管力矩弯制导管三次（弯曲角度 180°）。 

8.11.6 允许按小弯管规格并同时减小弯曲半径的等效方法进行满负荷试验。 

8.11.7 在满负荷试验过程中，弯管机的工作应正常、平稳、可靠。 

8.11.8 在弯管机的空运转时间内，用点温计在零件发热最高的可测部位进行测量。其温升与最高温

度不应超过下列规定： 

a）滑动轴承的温升不应大于 35℃，最高温度不应高于 70℃； 

b）滚动轴承的温升不应大于 40℃，最高温度不应高于 70℃； 

c）滑动导轨的温升不应大于 15℃，最高温度不应高于 50℃。 

8.12 安全检验 

按本文件第7.11条款的规定进行。 

8.13 精度检验 

8.13.1 几何精度检验 

8.13.1.1 主轴旋转时的径向圆跳动 

按GB/T 28763—2012中6.2.1的规定进行。 

8.13.1.2 转臂旋转时的端面圆跳动 

按GB/T 28763—2012中6.2.2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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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1.3 辅推装置和主轴的跟随精度 

设定主轴旋转 180°，侧辅推装置同步直线跟随移动。停止后，侧辅推装置移动距离为 L=π×R，

按图 5 所示，测量侧辅推装置端面移动的距离 L，在同一角度下重复进行五次，计算出实际值与π×R

的最大差值。 

 

图5  

8.13.1.4 弯曲轴旋转定位精度 

弯曲轴 定位精度应使用激光干涉仪或等效测量仪器检验。如图 6 所示，将激光干涉仪的高精密转

台镜组（含反射镜与转接工装）固定在弯曲主轴端面上，保证镜组中心与弯曲轴旋转中心同轴（同轴

度误差≤0.02 mm）。控制弯管机弯曲轴旋转角度 A（弯管机理论旋转角度），此时转台内置的反射镜

会反向旋转角度 AX回到反射镜初始位置，结合激光干涉仪和转台的读数，记录弯曲轴在角度 A 这个位

置的误差值为即弯曲轴旋转定位精度。 

 

图6  

8.13.1.5  弯曲轴旋转重复定位精度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ZZB 3986—2025 

 13 

弯曲轴重复 定位精度应使用激光干涉仪或等效测量仪器检验。如图 7 所示，将激光干涉仪的高精

密转台镜组（含反射镜与转接工装）固定在弯曲主轴端面上，保证镜组中心与弯曲轴旋转中心同轴

（同轴度误差≤0.02 mm）。控制弯管机弯曲轴旋转角度 A（弯管机理论旋转角度），此时转台内置的

反射镜会反向旋转角度 AX回到反射镜初始位置，重复测量 5 次，最大 AX值与最小 AX值的差值ΔA 即为

弯曲轴旋转重复定位精度。 

 

图7  

8.13.1.6 转料轴旋转定位精度 

弯曲轴 定位精度应使用激光干涉仪或等效测量仪器检验。如图 8 所示，将激光干涉仪的高精密转

台镜组（含反射镜与转接工装）固定在小车主轴端面上，保证镜组中心与转料轴旋转中心同轴（同轴

度误差≤0.02 mm）。控制弯管机转料轴旋转角度 A（弯管机理论旋转角度），此时转台内置的反射镜

会反向旋转角度 AX回到反射镜初始位置，结合激光干涉仪和转台的读数，记录转料轴在角度 A 这个位

置的误差值ΔA即转料轴旋转定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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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8.13.1.7 转料轴旋转重复定位精度 

转料轴重复 定位精度应使用激光干涉仪或等效测量仪器检验。如图 9 所示，将激光干涉仪的高精

密转台镜组（含反射镜与转接工装）固定在小车主轴端面上，保证镜组中心与转料轴旋转中心同轴

（同轴度误差≤0.02 mm）。控制弯管机转料轴旋转角度 A（弯管机理论旋转角度），此时转台内置的

反射镜会反向旋转角度 AX回到反射镜初始位置，重复测量 5 次，最大 AX值与最小 AX值的差值即为转料

轴重复定位精度。 

 

图9  

8.13.1.8 送料轴移动定位精度 

送料轴定位精度应使用激光干涉仪或等效测量仪器。如图 10 所示，将激光干涉仪的移动反射镜固

定在送转料机构上，编程控制送料轴水平移动距离 L（理论移动距离），激光干涉仪通过接收反射镜

反射光束测量送转料机构的实际移动距离 Lx。Lx与 L差值△L即为送料轴移动定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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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8.13.1.9 送料轴移动重复定位精度 

送料轴重复定位精度应使用千分表或等效测量仪器。如图 11 所示，将千分表座固定在机器上，使

千分表顶在送转料机构上。编程控制送料轴水平移动距离 L，然后再回到初始位置，读取千分表的最

大读数和最小读数。最大读数和最小读数差值即为送料轴移动重复定位精度。 

 

图11  

8.13.1.10 转料轴（或机头升降轴）升降定位精度 

送料轴升降（或机头升降轴）定位精度应使用激光干涉仪或等效测量仪器。如图 12 所示，将激光

干涉仪的移动反射镜固定在转料轴（或机头升降轴）上，编程控制转料轴（或机头升降轴）垂直移动

距离 L（理论移动距离），激光干涉仪通过接收反射镜反射光束测量转料轴的实际移动距离 Lx。Lx 与

L差值△L 即为转料轴（机头升降轴）升降定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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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8.13.1.11 转料轴（或机头升降轴）升降重复定位精度 

转料轴(或机头升降轴)升降重复定位精度应使用千分表或等效测量仪器。如图 13所示，将千分表

座固定在机器上，使千分表顶在转料轴（或机头升降轴）上。编程控制转料轴（或机头升降轴）垂直

移动距离 L，然后再回到初始位置，读取千分表的最大读数和最小读数。最大读数和最小读数差值即

为送料轴（或机头升降轴）重复定位精度。 

 

图13  

8.13.2 工作精度检验 

8.13.2.1 弯曲段椭圆度 

按GB/T 28763—2012中6.3.1的规定进行。 

8.13.2.2 弯曲导管表面质量 

皱纹度按图 14所示，用游标卡尺和专用样板(或金属直尺)测量导管的起皱节距 t和波峰到波谷高

度δ。专用样板测量部位半径 r 为弯曲半径 R 减去管子的实际外径 D 的一半（D/2）。按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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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皱纹度∑。 

                                   
%100

D
δ
×=∑

...............................（1） 

 

图14  

说明： 

∑ ——皱纹度； 

D  ——管子的实际外径； 

r  ——专用样板测量部位半径；、 

R  ——弯曲半径； 

T  ——起皱节距； 

δ ——波峰到波谷的高度。 

划伤、压痕通过目视直接观察压痕位置、大小及周围是否有裂纹或变形判定缺陷。 

8.13.2.3 弯曲导管的最小壁厚 

按图 15 所示，采用超声测厚仪对导管弯曲段中间厚度进行测量或将弯曲的导管从弯曲段中间的横

截面处切开，用尖头千分尺或游标卡尺测量导管最薄处壁厚，无论弯曲磨损、弯曲变薄、打磨等因

素，最终导管弯曲段的最小壁厚不能超过表 16要求。 

 

图15  

8.13.2.4 弯曲角度和立体转角 

按GB/T 28763—2012中6.3.4的规定进行。 

9 检验规则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ZZB 3986—2025 

 1  

9.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 

表17 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外观 7.2 8.2 √ √ 
2 结构性能 7.3 8.3 － √ 
3 温热控制系统 7.4 8.4 － √ 
4 电气系统 7.5 8.5 － √ 
5 数控系统 7.6 8.6 － √ 
6 润滑系统 7.7 8.7 － √ 
7 气动系统 7.8 8.8 － √ 
8 噪声 7.9 8.9 √ √ 
9 结构件 7.10 8.10 － √ 
10 装配 7.11 8.11 － √ 
11 安全 7.12 8.12 √ √ 
12 精度 7.13 8.13 √ √ 

注：“√”为检测项目，“—”为非检测项目。 

 

9.2 出厂检验 

9.2.1 每台弯管机均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若因特殊原因不能在制造厂进行检验

时，可在用户处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9.2.2 出厂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17的规定。 

9.2.3 出厂检验所检项目全部合格，则判定该产品出厂检验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9.3 型式检验 

9.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定型鉴定时； 

b）设计、工艺、材料有较大改变后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除非另有规定，非标定制型弯管机不做型式试验。 

9.3.2 型式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17的规定。 

9.3.3 型式检验产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一台。 

9.3.4 型式检验所检项目全部合格，则判定产品型式检验合格，否则判定产品型式检验不合格。 

10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10.1 标志 

弯管机上的各类标牌应符合GB/T 13306的规定，在检验合格的设备上应至少有如下标志： 

a） 设备铭牌：包括设备名称、设备型号、设备编号、设备出厂日期、设备功率（kW）、设备电

压（V）、设备重量； 

b） 安全警示标志； 

c） 设备润滑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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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操作标识； 

e） 坐标轴运动指示标识； 

f） 仪表标识。 

10.2 包装 

10.2.1 包装应符合 JB/T 8356、GB/T 4879的规定。 

10.2.2 设备、随机附件及备件的外露加工面的防锈应符合 GB/T 4879 的规定。 

10.2.3 包装中应包含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应符合 GB/T 9969 的规定。 

10.2.4 电气系统、数控系统应有防锈、防潮措施。 

10.2.5 随机技术文件应采用防水包装。 

10.2.6 包装箱标志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 

10.3 运输 

在运输中应避免振动、冲击，防止日晒、雨淋，电器部分防止受潮。 

10.4 贮存 

交付前应贮存在无腐蚀性介质、防水、防潮的室内，室内温度-5℃～50℃，相对湿度不超过

85%。贮存期超过 1年的设备，应对数控系统、电气系统进行重新检验。 

11 质量承诺 

11.1 用户有诉求时，制造商应在 24小时内做出响应，并及时提供解决处理方案。 

11.2 数控弯管机自交付之日起 2 年内，用户按照使用说明书安装、使用和维护数控弯管机，因数控

弯管机制造质量问题而不能正常使用时(易损件除外)，应负责免费更换或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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